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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加快推进 2023年土壤普查工作的通知

各市、县(区)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单位：

根据《关于加快推进 2023年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工作的通 知》(国

土壤普查办发〔2023〕21号)工作部署，为加快推进我 省 2023年土壤

三普工作，确保完成年度普查任务，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明确年度目标

按照普查要求和工作整体安排，2023年全省全面推进土壤普 查，

加快外业调查采样和内业测试化验，落实全程质量控制措施，确保普查

数据真实、准确、完整。

(一)完成前期工作。上半年完成全省外业调查采样表层样 点和剖面

样点布设，完成工作底图制作。7月底前确定表层外业 调查采样承担机

构，8月底前确定样品检测化验承担机构。年底 前完成土壤类型规范命

名、二普数据校核、成果评价清单及成果评价技术支撑单位名录。8月

底前各市县完成培训和会议部署工作，落实普查经费，安排年度预算。

(二)完成调查检测年度任务。下半年全面开展外业调查采 样和内业

测试化验工作，年底前完成全省 70%以上的土壤表层样 点和土壤剖面

样品调查采样，以及 40%的内业测试化验任务，并同步开展土壤生物

专题调查和样品制备流转。今年年底前，表层 样点数量 500个以下的县

完成外业调查采样工作且检测样品 70%以上；样点数量 500-1000 个的

县完成 80%外业调查采样工作且检 测样品 50%以上；样点数量 100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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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县完成 50%外业调查采 样工作且检测样品 30%以上。全面开展

外业调查与内业检测质量控制。

(三)同步建设省级库。建设省县级土壤数据库、省级土壤 样品库，

同步完成已调查表层和剖面样品的入库。本年度完成 30%以上全省土壤

类型整段标本及纸盒标本进入土壤样品库的工作。

二 、开展重点工作

按照《工作方案》确定的 8个步骤和内容开展普查。全省各级土壤

普查办统筹协调、组织实施、调度指导普查各项工作组。

(一)完成全部调查采样点布设校核。省级依据国家下发的表层和剖

面样点，及时完成内业外业校核任务，结合样点分布情况，组织开展部

分样点野外踏勘，按要求及时反馈全国土壤普查 办。市县级配合样点校

核，确定地理标志农产品区域范围和适当加密布点任务。

(二)加快外业调查采样。按区域划分省级外业包片专家和 包县专家，

采取现场、在线轮值、视频连线等方式开展技术指导。 省级组织开展

30家外业调查采样队伍技术领队的培训考核，统一 委托具有土壤分类、

土壤剖面调查等从业背景的福建农林大学、 省农科院和省地勘院承担

剖面调查采样任务，委托福建农林大学 开展土壤生物调查。市县级 8

月底前组织开展本区域内质量控制 检查员、普查人员、乡村联络员培

训。县级 7月底前按照要求确 定表层样点外业调查采样单位，协调对

接农户，及时协调解决外 业调查采样出现问题。外业调查采样承担单

位要制定工作计划， 包括人员构成、时间进度、样品暂存流转、与乡

村街接、内部质 控及安全作业等内容，并报县级土壤普查办备案。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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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外业作业 小组现场均需配备 1名技术领队。剖面样点调查技术领队

需持有 全国土壤普查办颁发的剖面调查培训合格证书，表层样点调查

技 术领队需持有国家或省级土壤普查办颁发的表层调查采样培训合格

证书。

(三)严格开展测试化验。省级组织开展多形式技术培训考 核、专家

指导，加强监督检查，严禁挂靠、转包等行为，有关检测人员应取得国

家或省级土壤普查办颁发的技术培训合格证。县级土壤普查办按照要求，

在 22家具有资质的检测实验室中进行确 定检测承担单位。检测实验室

与外业调查采样队伍要做好工作衔 接，避免工作脱节。承担检测的实

验室要确保熟练、准确掌握检测技术要求，严格落实质控措施，自觉接

受各级土壤普查办的技 术指导、监督检查，确保数据真实、准确、可靠。

对达不到土壤 三普相关工作要求的，省级将及时暂停或退出样品制备流

转和检测化验资格。

(四)同步开展土壤生物调查。按照规范要求，依托福建农 林大学，

结合剖面调查采样，同步开展土壤生物调查工作，保证 数据与成果的可

衔接性，及时形成省级土壤生物调查实施方案上 报全国土壤普查办，根

据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土壤生物调查工作方案部署，及时报送成果。

(五)构建土壤样品库。按照国家土壤样品库构建指导意见，福建农

林大学形成省级土壤样品库构建方案报全国土壤普查办备 案，并在福

建农林大学建设省级土壤样品库，保存我省土壤表层 样品、土壤剖面

发生层样品和土壤剖面纸盒标本。样品制备单位 收集土壤表层样品和土

壤剖面发生层样品；剖面调查承担单位采 集土壤剖面纸盒标本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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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制作全省各个土壤类型的剖面整 段标本，按要求汇交至国家和省

级土壤样品库。结合数据库规范 要求，建立省级信息化管理平台和县

级数据库，在数字农田信息系统建设基础上构建“数字土壤”信息管理

平台体系。

(六)全程开展质量控制。外业质量控制人员根据外业质控清单，按

照边作业、边质控、边整改的原则，采取现场、在线轮 值、视频连线、

资料审查等方式开展外业质控工作，对于发现的 问题要以点带面进行整

改，并反馈全部外业调查采样队伍。完善 质控机制，建立省级外业调查

队伍和技术领队负面清单、退出机制等。县级依托土壤三普工作平台，

即时进行后台资料实时审核，发现问题及时反馈外业调查采样队伍进行

整改，同时选派专家或技术人员全程跟踪开展质量监督检查。外业调查

采样队要配备技术指导与质量控制现场责任人，严格落实内部质量控制

措施。省 级制定内业测试化验质控方案和质控清单，采取现场监督检

查、密码平行样、质控样、留样抽检等措施，组织开展样品制备、保 存、

流转、检测、数据审核等环节全程质量控制，确保各环节有 问题能提

前发现、提前解决，避免后期数据审查发现问题再次返工。承担任务的

实验室要制定单位内部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方案、完善内部质量管理制

度、严格落实内部质量控制各项措施。建立实验室整改、约谈、暂停、

取消合同的管理机制。省级建立土壤 检测指标数据阈值。市县两级要组

织专人及时对本区域外业调查数据、内业测试化验数据、采样照片等进

行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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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加快形成土壤普查阶段性成果。按《福建省第三次全国土壤普

查实施方案》要求，到 2023年底，部分进度较快的县(市、 区)将完成

表层土壤调查采样、检测化验和检测数据审核等工作，省土壤普查办将

组织成果评价单位充分利用取得的调查和检测数据，加快形成土壤普查

阶段性成果。省土壤普查办为保障土壤三普成果评价工作的有序开展，

将根据国家土壤普查办和相关规程规范要求，全面调动相关高校、科研

院所和专业事业单位力量，建立土壤三普成果评价机构名录。

三、加强措施保障

(一)强化组织保障。各级土壤普查办负责本地区土壤三普 工作的组

织协调、调度督促和指导服务，统筹协调科研、教学、技术推广和乡村

等单位，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共同推进土壤三普 工作。鼓励乡镇行政和

技术人员深度参与土壤三普工作，压实基 层农技推广人员在样点校核、

外业调查、质量控制和成果汇总等工作中的责任。

(二)加强培训指导。各级土壤普查办加强分级分类培训， 组织专家

技术指导组严格按照技术规程规范(修订版)要求，开 展土壤三普技术培

训、现场和线上技术指导等。省级建立线上线 下结合的专家技术指导与

检查工作机制，充分发挥专家技术指导作用，确保普查质量。

(三)落实普查经费。市县两级土壤普查办要按照国务院和 省政府

《通知》要求，落实本级财政预算，加强资金保障，根据 普查样点密度、

地域广度、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性，落实 外业调查采样、内业测

试化验、全程质量控制、专家技术指导、 宣传培训、数据汇交及成果

形成等环节所需经费，加强资金落实，保障普查工作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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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强宣传引导。充分利用省市县各地的广播、电视、报刊、互

联网等媒体，多层级、多渠道、多方式组织开展宣传活 动。加大宣传力

度，创新宣传方式方法，用好土壤三普宣传标语、科普宣传片和公益短

视频等已有素材，征集和推介一批土壤三普工作开展的典型案例。

福建省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3年 7月 4日


